个人单位变更申请资格-石景山区
同时满足以下单位及个人申请条件
一、单位条件：
1.接收单位已经在政府部门建立工作居住证账户且账号权限属本区管理范围内（如账号不属于本区管理，请先办理单位注册地跨区县变更）
2.单位现工商登记信息与单位工作居住证系统中对应信息一致（如不一致，需先办理单位一般信息变更）
3.单位账号状态正常有效
4.原单位须在离职5天内解除单位关联
5.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注册资本应不低于100万元（含）；
[bookmark: _GoBack]6.纳税地及社保缴纳地均为本区县；满足在石景山区注册、缴纳社保和纳税满一年，且在石景山区上一自然年度纳税额20万元（含）以上或者近三个自然年度在石景山区累计60万元（含）以上（不含个人所得税）
7.申请单位主营业务不属于《北京市新增行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版）》
二、个人条件
1.申请人工作居住证已完善信息，正常有效状态，且在证面到期日60天内
2.申请单位、《劳动合同》签订单位、纳税缴纳和社保缴纳须为同一家单位，即迁出单位与迁入单位之前无其他任职单位或参保单位
3. 申请人近12个月（打印至最新月份）社保个人权益记录，要求左上角单位名称是现单位，变动记录中无跨单位缴纳社保的情况。
三、注意事项：
①解除关联单位名称需与社保权益记录上家单位一致；


